《浙江警察学院学报》关于规范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声明
为更好地维护学术研究的原创性、真实性与严谨性，保障学术出版的规范与伦理，防范涉密数据泄露风险，本刊针对作者、审稿人及编辑人员在投稿、审稿与编辑过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绘图工具等）的行为，特制定本规范并作出如下声明。
一、署名与责任主体
[bookmark: _GoBack]本刊不接受任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论文所有作者须为对研究做出实质性智力贡献的自然人，并对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原创性、学术规范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尤其需注意人工智能工具的合规性使用。涉及涉密数据、案件分析的论文，作者需额外签署《数据安全与保密承诺书》，确保AI使用不泄露敏感信息。作者对AI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合规性负全责，包括数据来源合法性（如警务数据需脱敏处理）。若因AI使用导致学术不端或数据泄露，作者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使用范围与禁止行为
向本刊投稿的作者，应严格限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使用范围。禁止行为：（一）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直接生成论文的主体框架、核心观点、研究结论及涉密案件处理等关键内容；（二）禁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改写他人成果或拼接多篇文献以规避相关检测；（三）禁止隐瞒或虚假陈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情况；（四）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伪造、篡改或捏造文献、数据、图表等内容。
三、使用情况披露义务
如作者在语言润色、文献检索、数据整理等非核心创造性环节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必须遵守通行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学术规范，并在投稿时随稿提交《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情况说明》。该说明至少应包含以下信息：（一）所使用的工具名称、版本号及服务提供商；（二）具体的使用时间、使用环节与目的（如X年X月X日用于初稿的语言润色）；（三）所使用的原始提示词及生成内容记录；（四）生成内容在最终论文中的具体体现方式。（五）涉及警务数据的论文，需额外说明AI处理数据的脱敏方式及合规性依据。该说明应清晰地展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论文创作中的角色和作用。本刊编辑部及审稿人将依据该说明，对稿件的原创性进行综合评估。同时，编辑部将结合AI检测系统与人工审查，对未披露或虚假披露的稿件直接退稿。
四、审稿与编辑规范
为确保审稿与编辑过程的独立性与保密性，本刊审稿专家与编辑人员均不得在审稿与编辑环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撰写审稿意见或处理稿件内容，严禁将投稿论文上传至任何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无论公开与否）。一旦发现审稿意见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直接生成，本刊将视该审稿意见为无效。审稿人需对文章中使用AI生成内容的部分进行逻辑、数据、观点等一致性核查。
五、动态更新与解释权
本声明将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学术共同体共识以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适时动态调整，更新内容将在本刊官网及时公布。
本声明的最终解释权归《浙江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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